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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潔啊，不潔啊！


因華人社會在文化下容忍但貶抑同性戀關係，華人教會再加上教義的緣故，更加對同性戀抗拒。香港特區踏入90年代後已進入全球化紀元，受全球西化的影響(東洋文化亦然)，在性實踐上漸趨開放，但性知識卻仍然普遍貧乏。青少年的性教育過去仍主要是生育的性教育，最近才加上性病防禦及被孕教育，但對健康性關係的教育，相比下仍較被忽視。隨者同志運動在香港熾熱起來，性教育成了各方性價值觀與意識形態的競技場。


教會的宗教教育內容，也甚少關注性教育，若非絕少談性，就多半從消極角度談性罪，例如不可姦淫和同性戀。至於怎樣積極地在堂會裡建設婚前婚後的健康性關係，華人教會起步得很遲。有一些自少在教會長大的朋友，在進入少年期後，漸漸發覺自己的性身份與大眾不同，及至青春期性慾發旺的時候，開始確認自己有同性戀的傾向，這些人身處在一個對同性情慾持十分負面的價值判斷的群體，怎様面對自己的性傾向？

血！小心處理


猶太人相信血裡面有生命，生命由耶和華而來。因此血在猶太文化裡是非常神聖的，人不能吃，血只可獻與神。因血太神聖，一切與血有關的事都緊慎處理，也有許多與血有關的禁忌。其中一樣是婦女的經血。禁忌是要從文化內部來理解，近幾十年來已有一些不同的文化人類學理論被提出來解釋對經血的禁忌，其中一個理論說婦女因流經血被視為受虧損，變得不完整，要待其服原後才能視為完整，才算潔淨。男子夢遺因不是流血，虧損亦較易服原。婦女生男與生女的潔淨期不同，可能亦與女性的「血源」有關，生一個血源的虧損比生男子更大。我們在這裡不必太著眼於這等人類學理論合理與否，我們只要確認猶太文化視流經血使婦女變成不潔淨這一點。


有一回，耶穌在加利利的一個鎮出入，可能就是迦百農，有一個患血漏病的婦人來到他身邊，偷偷地摸了他的衣裳。馬可福音告訴我們，這位婦女己患了十二年血漏，在好些醫生手裡受了許多的苦，又花盡了她所有的，一點也不見好，病勢反倒更重了。血漏似乎是經期頻密和不準，說不定還可能有點貧血。

當十二年前


話說回頭，女子初經是十二歲左右。古代女子在初經來了之後數年間，家長便會把女子許配給人作妻子。十多歲為人父母是當時的通例，我們只要想想幾十年前內地的農村生活，便能夠明白。我們不能確定這女子的血漏是幾時開始的，若是婚後才發生，則她很可能會被休掉，返回娘家。若是一開始來經便有了這病，她大準是嫁不出去的。若是知情不告地把她嫁出去，成親後準會被襯家追究，傳開了就更沒有立足之地。


十二年前，就是青春期生理成熟後，她便開始知道自己的這個問題。由於經期頻密、不準、或過長，有時當以為自己是潔淨的時候，可以因突然來經，即時變為不潔。凡人摸了她，或者接觸她所接觸過的東西，都要不潔到晚上。並且如因經期過長而造成的不潔，更要在經期完了之後再計算七天，方可算為潔淨。我們不知道當時的加利利農村社會是怎樣具體執行血漏症的規例，但血漏使她成為不潔，卻是事實。一個女子若常常不潔，可想像人家會怎樣的迴避她。她父母家人也不能經常接觸她，當她不潔淨的時候，雖地理上與家人同在，但她還是孤獨的。她只能與其他不潔的人接觸，而不怕玷污別人。或者，她父母也不願告訴別人這個關於她的秘密，這秘密也許亦曾對他們帶來很大的打擊。他們的家境應該也不錯，本來盼望女兒嫁得好人家，生兒養女，與鎮裡的中上人家的女孩子一樣，但現在這已不可想像。關心她的人會問她父母，為甚麼女兒年紀那麼大了，還不把她嫁人呢？真不知她父母會怎様回答。她準不能走在街上，大叫「不潔啊，不潔啊」，像患大痲瘋的樣子吧。她或者只有留在家裡，生活在衣櫃之中。在一個疾病普遍被看為神的責罰的時代，這些事不提也罷。知情識趣的街坊，也不會再問原因，但竊竊私語總是會有的。

去求醫吧！


這女子或是她的家人，能夠花錢求醫，家境應該也不錯。古時的醫生當然不是甚麼診所醫生，這些醫生行走不同城市，大多數今天會被看為巫醫。希臘和埃及的醫生有頗先進的解剖學知識，但這多是外科，內分泌抱歉暫時沒有。在迦百農附近大概也不會遇到這類醫生，要到大城市才有機會找到。福音書裡記載，在耶路撒冷的畢士大池附近，聚集了一些等候醫治的病人，這些大概都是不能支付醫藥費的病人，或者是患有沒有任何醫生能夠醫治的病症。這女子在好些醫生手上受了許多的苦，她買來的療程可能包括不少體能操練，甚麼跳水扭腰，吃過不少獨步丹方，甚至諗過一些咒語，但始終沒有好轉，病情倒更嚴重。


起初，她和她的家人可能對治療抱有很大的盼望，認為能把這羞恥的病治好。但一年服一年，一個醫生後又另一個醫生，盼望愈來愈微，家產愈來愈薄，年紀也愈來愈大。十二年後，盼望也變為絕望。

你是不潔的！


在教會長大的兒童，假如發現自己有同性戀傾向，是很難向人言說的。有一個組員分享她的故事，她知道自己對同性的情慾是教會所不容許的，但這是她的秘密，別人一般是看不出來的。她最怕的是被同性吸引，那是痛不欲生。眼看著別人談戀愛，自己也想有一個談心的朋友，但又知道一旦投入感情，是沒有結果的。一旦被別人發覺自己的感情，更是羞恥難言的事。她於是收藏自己，甚至抗拒原本自己喜歡的人，以敵意防衛自己的感情。別人覺得她怪怪的，一時親切，一時又冷淡；一時和善，一時又充滿敵意。她在教會裡漸漸孤立，原本一同長大的團友都拍拖了，或者因她的古怪脾氣而疏遠她。久而久之，她成了不受歡迎的人。


有同性戀傾向的信徒的家人，有機會從她們的社交行為看出她們的性傾向。但基督徒家長，也不會輕易向牧者透露子女的性傾向問題，因為這是看為羞恥的事。像其他家庭問題，像信徒夫妻感情、家暴、婚外情等，教會往往都是最後一個才知道。教會在各個層面上似乎都還未預備好接待面對同性戀掙扎的信徒，包括教牧層、導師層、和信徒層。在感情最澎湃的年紀，最易動情的青春歲月，許多有同性戀傾向的信徒都是躱在衣櫃裡生活。感情與性慾在她們裡面與她們的信仰價值進行內戰：質問、抑壓、埋怨、自責、罪疚，終日像風暴一樣橫掃她們的內心世界。有聲音控訴她們說：你是不潔的！你是同性戀！神憎惡你！你離開吧，教會容不下你這個罪人！

尋求幫助


現在的醫療與輔導專業，都不再把同性戀傾向或雙性性傾向視為病態。因此，輔導員的輔導方向是幫助求助者接納她的性傾向。在接受輔導的過程中，要學習放下的是宗教價值，要學習挑戰的是宗教權威和信念。因此，有些面對同性戀困擾的基督徒是不願意接受輔導，因他們知道這種輔導並不站在他們的信仰立場來看問題，他們覺得輔導專業並不尊重他們的信仰抉擇。換一角度看，這些專業輔導可以幫助求助者更清楚他們所面對的性身份困擾的價值觀根源，可幫助人重整自己的性價值觀，使之配合自己的性取向。


若輔導的重點是將價值觀與行為取向達到一致的話，對於信徒來說，宗教價值觀發揮的影響力對輔導的成敗舉足輕重。在不少能成功重置身心行為的同性戀過來人說，信仰的力量最是關鍵。他們不一定會成為異性戀人士，但他們能夠活得與自己選擇的信仰價值一致，能夠從不能自制的性衝動裡恢復自制，能從好些性沉溺行為裡得自由。


那婦人在好些醫生手裡受了許多的苦，後來她聽見耶穌的事，就從後頭來，雜在眾人中間，要摸耶穌的衣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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